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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議程 

 

日期/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26日（星期一）下午 14時 30分 

開會地點：因應疫情採線上方式進行（Google Meet）   

主    席：邱主任華凱代理(教務長公出)                      紀錄：潘欣瑩 

參加人員：如簽到冊 

 

壹、主席致詞： 

略。 
貮、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案執行情形：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一、教務處註冊組擬修訂「中華科技大

學學生轉系(組)、轉科辦法」乙案

（教務處註冊組） 

照案通過 已發布書函公告 

二、教務處課務組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2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

事項（教務處課務組） 

照案通過 依會議決議辦理 

 

參、討論提案： 

案由一、生物科技系郁文博老師之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  明：生物科技系郁文博老師因計算錯誤原二技生技三甲張○真(11013H017)

同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美容儀器原理」成績，故提出更正學期成績，

更正申請書。(如附件一 P.4~P.6)。 

決  議：照案通過，由生物科技系胡寶元主任代為說明。 

 

案由二、餐旅管理系蕭淑藝老師之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  明：餐旅管理系蕭淑藝老師因計算錯誤四技餐飲四甲陳○駿(10814I026)同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餐飲人力資源管理」成績，故提出更正平時、期

中、期末及學期成績，更正申請書。(如附件二 P.7~P.9)。 

決  議：照案通過，由食品科技系莊朝琪副主任代為說明。 

 

案由三、航空機械系蕭珮虹老師之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  明：航空機械系蕭珮虹老師因計算錯誤四技文創二甲顏○玄同學 110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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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學期「體育二」成績，故提出更正術科、平時、學科及學期成績，

更正申請書。(如附件三 P.10~P.11)。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建築系呂學銓老師之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教務組） 

說  明：建築系呂學銓老師因學生補交期末作業提出更正夜四技建築四甲莊○螢

(1081AV012)同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建築設計六」期末考成績，故提

出更正期末考、學期成績，更正申請書。(如附件四 P.12~P.14)。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生物科技系郁文博老師之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教務組） 

說  明：生物科技系郁文博老師因學生補交期末作業提出更正夜二技生技四甲林

○萱(11011H014)同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畢業製作二」成績，故提出

更正學期成績，更正申請書。(如附件五 P.15~P.17)。 

決  議：照案通過，由生物科技系胡寶元主任代為說明。 

 

案由六、教務處註冊組擬修訂「中華科技大學大學部學則」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  明：教務處註冊組依據教育部「大學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條文及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條文修正本校學則有關「雙重學籍」之條文，為符合實際需求，

故修訂「中華科技大學大學部學則」。(如附件六 P.18~P.37)。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如下： 

1.刪除第四十條第 3款及第二項、第三項「3. 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

之學分數，連續兩學期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僑生、外

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身心障礙學生不

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學生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含）

以下者，得不受本條第三款之限制。」、「體育選修課程學分數，應併

入本條第三款及前項之學分數內核計。」。 

2.除第四十條款次依序修改外，其餘條文不變。 

 

案由七、教務處註冊組訂定「中華科技大學學生雙重學籍申請辦法」乙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  明：教務處註冊組依據教育部「大學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條文及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條文及本校學條文規定，為符合實際需求，故訂定「中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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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生雙重學籍申請辦法」。(如附件七 P.38~P.39)。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如下： 

1. 條次由「一」改為「第一條」，其餘條次比照修正。 

2. 第一條由「中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生雙重學籍事宜，依

據本校學則第四十條、第六十三條及大學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特訂定

「中華科技大學學生雙重學籍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修改為「中

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生雙重學籍事宜，依據大學法第二

十八條及本校學則第四十條、第六十三條之規定，特訂定「中華科技大

學學生雙重學籍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3. 第三條、第八條、第九條「本要點」修正為「本辦法」。 

4. 其餘條文內容不變。 

 

案由八、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廢止「中華科技大學服務習課程實施要點」乙案，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說  明：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依據教育部 109 年 11 月 10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90151314C 號函，廢止「教育部鼓勵技專校院開設勞作教育及服務學

習課程實施要點」，為符合本校實際需求，故廢止「中華科技大學服務習

課程實施要點」。(如附件八 P.40~P.4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教務處課務組 111學年度第一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臨時會議決議事項(如

附件九 P.43~P.44)，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  明：教務處課務組 111 學年度第一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臨時會議已於 111 年

8月 29日召開完畢，通過提案相關資料如附件所示。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案由一、航空機械系林仲璋老師之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新竹分部教務組） 

說  明：航空機械系林仲璋老師因四技航機四乙莊○諭(10724A102)同學出車禍給

予補考，故提出更正 110學年度第 2學期「SMS安全管理系統」期末考、

學期成績，更正申請書。(如附件十 P.45~P.48)。 

決  議：照案通過，由航空機械系呂學育主任代為說明。 

 

伍、散會 




